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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湖州师范学院第十五届电子商务竞赛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提高在校大学生在电子商务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，

学校决定举办湖州师范学院第十五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。为参加浙江省第十五届大学生电

子商务竞赛做好选拔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主办单位：湖州师范学院

承办单位：商学院

二、参赛对象

湖州师范学院在校本科生，学生自愿参加竞赛。每位参赛学生只能参与一个参赛作品，

每件参赛作品的参赛学生数量不超过 5位。在现场决赛阶段，竞赛委员会最多允许其中 3
位选手参加答辩。每件参赛作品的指导老师不超过 2位，每位指导老师最多可以指导 3件
参赛作品。

三、参赛作品要求及评分标准

根据浙江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浙江省第十五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暨第十届全国大学

生电子商务“创新、创意及创业” 挑战赛浙江分赛区选拔赛的通知》文件执行（见附件 1）

四、竞赛事宜

1．报名安排

（1）请各下属学院做好竞赛的宣传发动工作，在学生自愿报名基础上，以学院为单位

推荐上报。

（2）报名从通知之日起开始组织，报名表（见附件 2）可在商学院网站或在教务处实

践教学网下载专区学科竞赛栏目下载。上报时需加盖公章。各下属学院必须于 2020年 3
月 29日前工作时间将报名表（每位参赛成员需签字）上交到商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（东校

区 36幢商学院 405室），并将报名表电子稿发送到 1844940520@qq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朱敏，手机号：19957205256。

2．作品提交安排及要求

（1）作品提交内容与截止时间：2020年 4月 9日前提交作品 WORD或 PDF电子稿

１份，4月 10日前提交现场答辩 ppt一份，提交地址：1844940520@qq.com，邮件名以“作
品名”命名，无需纸质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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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作品提交要求：WORD稿不得出现参赛学生姓名、班级及指导老师信息。PPT
电子稿必须注明参赛学生姓名、班级、学号、联系电话，但不得出现指导教师姓名。

（3）作品提交联系人：朱敏，手机号：19957205256。

3．竞赛形式及时间安排

竞赛形式：文档评审+现场答辩。各参赛小组于规定时间到竞赛现场汇报演示并回答评

委专家提问。每个商务类参赛作品的决赛过程约 15 分钟，其中选手陈述环节不超过 8 分

钟，答辩环节约 7 分钟。每个技术类参赛作品的决赛过程约 18 分钟，其中选手陈述环节

不超过 10 分钟，答辩环节约 8 分钟。

竞赛时间：2020年 4月 11日

竞赛地点：另行通知

另须注意，以上时间安排可能随新冠疫情的变化和发展适当调整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竞赛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各若干名，获奖名单将在校赛结束后的一周内在学校网

站公示，对获奖的学生由学校统一颁发获奖证书。

六、省级竞赛安排

本次竞赛优秀者按浙江省教育厅《关于举办浙江省第十五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 暨第

十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“创新、创意及创业” 挑战赛浙江分赛区选拔赛的通知》文件要求

推荐参加浙江省第十五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。


